北京市石景山区加强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资金监管工作方案（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教监管〔2022〕4号）、《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五届〕第68号）、《北京市科技类校外培训预收费管理办法（试行）》（京科发〔2023〕10号）等文件要求，进一步规范我区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保障预收费资金安全和学员合法权益，现制定《北京市石景山区加强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资金监管工作方案（试行）》。
一、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采用单用途预付卡方式开展培训活动的石景山区科技类校外培训行为。
本方案所称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以下简称“培训机构”），是指在石景山区行政区域内，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中小学生（含3至6岁儿童）开展机器人、编程或者科学实验等科技类培训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法人或社会组织。
石景山区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应经石景山区市场监督等部门履行相应准入程序后，在石景山区科技行政部门备案并接受监督管理。
本方案所称学员，是指在培训机构接受机器人、编程或科学实验等科技类培训的中小学生（含3至6岁儿童）。
单用途预付卡是指培训机构以预收费方式面向学员及监护人发行的，供学员及监护人按照约定仅在培训机构及其合作范围内，可以分次兑付培训服务的实体凭证或者虚拟凭证。
预收费是指培训机构预先收取的学员培训服务费用。
二、工作要求
（一）石景山区全面实施培训机构预收费资金全额监管制度，培训机构收取的预收费全部纳入资金监管。收费时段应与培训服务合同的约定保持一致，不得早于培训开始前一个月时间，不得长于培训场地租赁期限。按周期收费的，不得一次性收取或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且不得超过5000元；按课时收费的，不得一次性收取或变相收取超过60课时的费用，且不得超过5000元。
（二）培训机构应在石景山区预付式消费信用监管和服务平台上完成企业注册、经营信息备案、绑定存管账户、按行业示范合同发卡等工作，通过平台或与平台数据对接的售卡平台进行售卡，并按规定接受资金存管。选择与石景山区预付式消费信用监管和服务平台完成系统对接的银行作为预收费资金存管银行，在区预付费监管部门指导下与存管银行签署预收费存管服务协议，开立唯一预收费资金存管专用账户（以下简称“存管账户”）。培训业务主体与收费主体应一致，培训机构不得使用存管账户以外的账户收取学员的预收费，全部预收费资金应直接进入存管账户。

（三）培训机构应在开立存管账户后5个工作日内，向石景山区科技行政部门备案开立账户情况；存管账户有变更情况的，需在变更前5个工作日内向石景山区科技行政部门备案，经同意后方可办理变更手续。 
（四）培训机构应当按照最新《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与学员签订书面合同（含电子合同）并载明下列内容：
1、双方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等；
2、培训机构预收费资金存管账户信息、预收金额、支付方式、履约保证措施；
3、服务项目的内容、地点、数量、收费标准、扣费方式、履行期限；
4、经营场所自有或者租赁、租期；
5、风险提示；
6、赠送权益的使用范围、条件及退费的处理方式；
7、变更、中止、终止等情形预收费的处理方式；
8、退费计算方法、渠道、手续费；
9、消费记录、余额查询方式；
10、违约责任；
11、解决争议的方法。
（五）学员及监护人与培训机构签订协议后，商户将学员的预付费资金缴存到在银行开立的专用存管账户。按课消模式,存管银行根据学员与培训机构确认已完成的课时，将相应课次学费划入培训机构的基本账户或存管协议中约定的银行结算账户，未完成课时费用仍存放在存管账户。学员以现金方式支付预收费资金的，培训机构应于5日内将预收费资金存入存管账户，同时将相关交易信息报送存管银行。培训机构应同步向存管银行提供培训对象姓名、培训项目、培训进度、分次付款时间等交易相关信息。
存管资金按授课进度进行支取，培训机构可以选择以下一种存管资金支取方式：
一课一结：每次授课完成后完成存管资金支取。支取金额=存管资金总额÷总课时数×每次授课的课时数
一月一结：每完成一个月授课后，按已完成时间占总时间周期比例，或本月已完成课时占总课时比例，支取相应比例的存管资金。
存管银行向培训机构拨付当期存管资金，应当是在培训机构完成规定授课进度，并经学员确认同意后3日内拨付。培训机构在完成规定进度培训课程，且履行告知义务后5日内，学员可按合同约定渠道提出异议，在培训双方未有效解决问题之前，存管银行暂不拨付相关存管资金。学员超过5日未确认的且未提出异议的，存管银行视为确认同意，履行资金拨付。
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培训时长、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存管账户、退费办法、纠纷及投诉处理电话等涉及培训费管理和使用的有关信息应在培训场所显著位置和微信公众号、网站等平台进行公示，并于培训开展前向学员明示。培训机构出现停业、注销等情形导致无法提供培训服务或者经营场所变更的，应当在知悉情况后的3日内告知学员，并在培训场所、网页的显著位置发布公告。

培训机构应为学员提供培训服务费使用情况、培训服务消费记录、余额等信息的实时、准确、便捷查询服务。
（八）培训机构不得在公示的项目和标准外收取其他培训服务费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学员摊派费用或者强行集资；不得使用培训贷方式收缴培训费用；不得向学员捆绑信贷服务。
（九）学员提出退费的，经与培训机构确认后，通过石景山区监管平台或存管银行，在约定期限内（可斟酌时间范围），将剩余预收费（不含孳息）按原路径全部退回。

（十）培训机构在招收培训对象、向学员收取费用、签订培训合同时，应明确告知退费规定，并按以下要求办理退费：
1、学员在缴付培训服务费后，培训对象尚未接受培训服务的，培训机构应当一次性全额退回预收费；学员因购买培训获得的赠品或者赠送的服务，应当按照合同约定退回或者支付相应价款。学员在缴付培训服务费后，培训对象接受培训机构提供的免费体验或试用服务的，不影响学员行使无条件解约权。
2、学员在缴付培训服务费后，培训对象已接受培训服务后申请退费，培训机构可按已完成课时（或周期）的比例扣除相应培训费用。
3、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学员要求退费的，培训机构应当按照约定期限一次性退回预收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应当自学员提出退费要求之日起 15日内退回：
（1）培训机构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
（2）双方协商一致的；
（3）法律规定可以解除合同的其他情形；
（4）由于培训机构自身原因导致退费的，按照合同约定的方案退回预收费。
（十一）培训机构应建立健全投诉、纠纷处理机制，在官网、公众号及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布举报投诉渠道。
学员与培训机构发生退费纠纷的，培训机构不得以资金监管为由，拒绝学员的合理诉求。双方因退费问题发生争议，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1、学员与培训机构协商解决；
2、请求消费者协会或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
3、请求区科技行政部门协调解决；
4、根据培训服务合同约定提请仲裁机构仲裁；
5、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二）存管银行应严格按照金融监管部门相关监管要求开展资金存管服务，鼓励提供存管服务的银行根据培训机构实际需求依法为培训机构提供资金支持。
（十三）存管银行不得因提供存管服务而额外收取存管费用。存管银行应保障学员的预收费资金专款专用，不得侵占、挪用。存管银行不得利用所掌握的资源和信息强制为机构和学员提供担保、融资等相关服务。
（十四）存管银行对纳入存管账户的预收费资金应根据监管部门要求实施常态化监测，并按照相关标准和约定时限，及时向科技行政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报送存管账户情况、大额资金变动、交易流水等信息。对于预收费资金出现异动的，应按照相关要求及时报告。对培训机构存在不配合资金监管的情况，存管银行应及时向区科技行政部门通报。
（十五）在预收费资金监管过程中，有关部门、培训机构、存管银行应当对获取的有关信息负有保密责任和安全管理义务，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一经发现，移交有关部门查处。
（十六）石景山区科技行政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培训机构和存管银行执行本方案的情况进行检查。对培训机构结合培训质量和信用评价等实施差异化监管，并可依据风险程度，向社会发布风险预警。对违反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十七）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石景山区科技行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石景山区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资金监管工作涉及其他情形与要求的，按照教育部、科技部及北京市相关政策文件落实执行。


